
 

证券代码：000038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2016-059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5月 1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211号《关于对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针对问询函所提问

题，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和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自查和核

查，按交易所的要求及时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1．2015 年第四季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 亿元，比上一季度上升

129.01%；而销售净利率为 3.33%，与上一季度相当。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状况，

说明业务的季节波动性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第四季度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

以及收入、成本费用的确认政策和执行一贯性。 

答复： 

（1）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 

房地产开发产品销售，与客户签定了销售合同办理合同备案手续；收取了买

方全部房款或收取了首期款并办妥银行按揭；房产经相关主管部门办理验收备案

手续；与客户办理完毕验收交接手续，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基于上述收入确认政策，第四季度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 亿元，主要构

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子公司名称 销售收入 确认依据 

泗水海情 6,680.35 一期 B 项目自 2015 年 9 月底开始交付，第 4 季度持续交付。 

济宁海情  4,741.15 康一住宅于 2015 年第 4 季度开始陆续交付。 

青岛广顺 3,068.67 楼市升温，营销推广力度加大，第 4 季度陆续实现销售并交付。 



 

合计  14,490.17   

综上，收入确认与房地产项目开发、交付周期直接相关，不存在季节性波动，

不存在第四季度集中确认收入情形。 

（2）我公司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归集和结转成本、费用。第四

季度计提企业所得税 936 万元，与三季度相比增加 756 万元，影响销售净利率

5.22%；发生管理费 1,036 万元，与三季度相比增加 585 万元（主要是期间内发

生证券公司顾问费 251 万元、律师费 277 万元等），影响销售净利率 4.04%；按

照应收款项坏账计提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220 万元，影响销售净利率 1.52%。 

以上因素综合影响，导致第四季度销售净利率与上一季度相当，剔除上述因

素后，第四季度销售净利率为 14.11%。 

2．本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中的预缴税费余额为 1607.19 万元，

比上年末下降 5.82%；营业税金及附加中的土地增值税为 978.47 万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 50.19%；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3.26%；

预收房款余额为 2.26 亿元，比上年末上升 19.81%。请你公司结合当地的税收政

策，对上述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并说明土地增值税的具体计缴和核算情况、预提

土地增值税对递延所得税的影响、是否符合配比原则，以及是否按照权责发生制

原则按时结转。请会计师出具专业意见。 

答复： 

（1）其他流动资产中预缴税费与期末预收账款对应关系 

元 

项目 

济宁海情公司 泗水海情公司 青岛广顺公司 合计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预收账款余额 104,850,800.36 149,131,944.00 73,326,044.82 70,556,339.20 10,723,007.42 6,631,589.42 188,899,852.60 226,319,872.62 

营业税 5,264,900.21 7,393,707.35 3,424,900.73 2,413,619.65 550,481.06   9,240,282.00 9,807,327.00 

城建税 368,542.93 517,559.41 171,185.05 120,621.00 38,533.67   578,261.65 638,180.41 

教育费附加 157,947.04 221,811.27 102,747.01 72,408.58 16,514.43   277,208.48 294,219.85 

地方教育费附加 106,691.55 149,267.70 69,062.82 48,837.19 11,009.62   186,763.99 198,104.89 

其他 39,870.72 61,158.80 26,993.80 16,880.99     66,864.52 78,039.79 

土地增值税 4,148,319.92 4,151,700.79 1,314,747.60 836,935.17 178,555.47 67,460.80 5,641,622.99 5,056,096.76 

企业所得税         1,074,890.48   1,074,890.48 - 



 

合计 10,086,272.37 12,495,205.33 5,109,637.01 3,509,302.58 1,869,984.74 67,460.80 17,065,894.12 16,071,968.71 

（续） 

项目 

济宁海情公司 泗水海情公司 青岛广顺公司 合计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营业税 5% 5% 5% 3% 5% 0% 5% 4% 

城建税 7% 7% 5% 5% 7% - 6% 7% 

教育费附加 3% 3% 3% 3% 3% - 3%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2% 2% 2% 2% 2% - 2% 2% 

其他 0.04% 0.04% 0.04% 0.02% 0.00% 0.00% 0% 0% 

土地增值税 4% 3% 2% 1% 2% 1% 3% 2% 

 

经分析，本期其他流动资产中的预缴税费余额下降主要是以下原因： 

① 上期青岛广顺公司超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1,074,890.48 元，形成应交税金

借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无； 

②预收账款预缴税费在当月收款下月缴纳，泗水海情公司 2014 年 12 月当

月预收款 4,085,538.00 元，2015 年 12 月当月预收款 22,054,317.96 元，由于

时间差异导致 2015 年预收账款余额增加但相关税费并未计入当期，涉及营业税

1,102,715.90 元、土地增值税 441,086.36 元；青岛广顺公司 2015 年 12 月预收

款9,991,244.00元，时间差异涉及营业税499,562.20元、土地增值税299,737.32

元。 

③ 2014年济宁海情公司土地增值税比按预缴比例计算多缴1,165,804.66元。 

④ 青岛广顺公司期初预收款大于期末预收款，部分上期收款在本期确认收

入，以及由于时间差 2015 年 12 月预收款对应税金及附加未计入 2015 年，导致

本期结转营业税金及附加大于预缴税金，所以期末其他流动资产中预缴税费无余

额。 

剔除上述因素后，其他流动资产中的预缴税费余额变动趋势与预收账款余额

变动趋势相符。 

（2）土地增值税核算 

我公司收到房地产销售款时，按照当地税局规定的预缴率预缴土地增值税；

虽然根据国税发[2006]187 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

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我公司部分项目仍未达至清算条件，在结



 

转销售收入时，按照当期销售情况预估土地增值税，待实际清算时调整。 

结转税金情况： 

元 

项目 

2015 年 

济宁海情公司 泗水海情公司 青岛广顺公司 合计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45,590,312.96 120,755,290.87 39,085,250.08 305,430,853.91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150,373,989.24 114,435,958.49 28,356,759.25 293,166,706.98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109,344,723.55 82,872,338.33 20,149,018.64 212,366,080.52 

2.房地产开发成本 

3.房地产开发费用 10,934,472.36 8,287,233.83 2,014,901.86 21,236,608.05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8,225,848.62 6,701,918.66 2,163,035.02 17,090,802.30 

5.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20%

加计扣除） 

21,868,944.71 16,574,467.67 4,029,803.73 42,473,216.10 

三、增值额 -4,783,676.28 6,319,332.38 10,728,490.83 12,264,146.93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 0.00% 5.52% 37.83%   

五、适用税率 3% 2% 30%   

六、速算扣除系数 0% 0% 0%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4,422,313.03 

（注 1） 

2,488,405.82 

（注 2） 

2,873,989.20 

（注 3） 

9,784,708.05 

（续） 

项目 

2014 年 

济宁海情公司 泗水海情公司 青岛广顺公司 合计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87,246,471.52 24,633,694.72 1,313,115.75 213,193,281.99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213,369,969.02 30,409,585.90 2,336,541.21 246,116,096.14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155,939,141.94 22,340,319.84 1,740,774.40 180,020,236.18 

2.房地产开发成本 

3.房地产开发费用 15,593,914.19 2,234,031.98 174,077.44 18,002,023.62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10,649,084.50 1,367,170.11 73,534.49 12,089,789.10 

5.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20%

加计扣除） 

31,187,828.39 4,468,063.97 348,154.88 36,004,047.24 

三、增值额 -26,123,497.50 -5,775,891.18 -1,023,425.46 -32,922,814.15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 0.00% 0.00% 0.00%   

五、适用税率 3% 2% 3%   

六、速算扣除系数 0% 0% 0%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5,671,039.47 

（注 1） 

492,673.89 

（注 2） 

39,393.47 

（注 3） 

6,203,106.84 

补提以前年度实际清算差异 9,679,842.68   3,761,957.93 13,441,800.61 

注 1：该公司按模拟清算不需缴纳土地增值税，暂按预缴率结转营业税金及

附加； 

注 2：该公司按模拟清算不需缴纳土地增值税，暂按预缴率结转营业税金及

附加； 

注 3：该公司 2015 年度按照模拟清算结转营业税金及附加，2014 年度按模

拟清算不需缴纳土地增值税，暂按预缴率结转营业税金及附加。 

（3）土地增值税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关系 

公司大部分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实际预缴税款大于模拟清算预提税款；个别

预提税款大于预缴的项目，预提税款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也基本缴纳完毕，结

转的土地增值税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以税前扣除，未形成时间性差异，所以，

预提的土地增值税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土地增值税收入配比性行业比较情况                                                        

 万元 

项目 深大通 金地集团 万科 保利地产 招商地产 

地产业务收入 30,543.09 3,053,010.91 19,021,283.58 11,862,279.26 4,192,607.74 

土地增值税 978.47 111,216.30 674,883.96 477,803.71 254,044.79 

税负率 3.20% 3.64% 3.55% 4.03% 6.06% 

经与行业龙头企业财务数据比较，我公司土地增值税与收入配比情况与行业

水平相当。 

会计师意见：深大通公司房地产业务税金核算符合税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土地增值税结转符合权责发生制及配比原则。 

3．本报告期，你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 219.6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5.97%，

其中你公司未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请你公司对比说明近两年存货减值的具体

测试情况和计提依据，并结合行业市场状况说明本年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



 

规性。 

答复： 

（1）近两年存货减值的具体测试情况和计提依据 

公司对于存货在报告期末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存货成本高于可

变现净值的，按单个存货项目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

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

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

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我公司 2014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35.26 万元，主

要明细如下：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成本 可变现净值 计提额 

1 丽都东高住宅 5,408,015.04 5,297,435.97 110,579.07 

2 丽都东高车库 4,360,606.11 4,028,535.00 332,071.11 

3 丽都西高车库 3,597,219.27 3,453,030.00 144,189.27 

4 康一住宅 66,083,896.60 59,719,929.39 6,363,967.21 

5 康一车库 22,192,749.16 16,817,535.00 5,375,214.16 

6 圣地一期 A、C 洋房 1,619,473.57 1,592,890.39 26,583.18 

合   计 103,261,959.75 90,909,355.75 12,352,604.00 

（2）2015 年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规性 

确定存货估计售价时，对于已签约的房产，按照合同价格确定售价；对于未

签约房产，按照临近报表日的销售价格估算。 



 

我公司项目所在地青岛黄岛开发区和济宁地区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向好，价

格较 2014 年呈稳中有升趋势。2014 年黄岛开发区均价为 8471 元/平方米，2015

年均价上升至 9771 元/平方米；2014 年济宁地区均价为 4500 元/平方米，2015

年均价上升至为 4717 元/平方米（以上数据摘录于搜房网、楼盘网等），结合市

场价格走势判断，不存在价格下降和资产减值迹象。 

鉴于市场行情向好，我公司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各项目 2015 年销售价格较

2014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4．本报告期末，你公司预收账款中账龄超过 1 年的预售房款余额为 3556.18

万元，请你公司公司说明超过一年未办理交房手续的原因、合同是否签订、款

项是否按合同收取、相关处理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政策，以及是否存在纠纷。 

答复： 

（1）超过 1 年未办理交房手续主要原因：一是部分房屋仅缴纳首付，尚未

收到全款且未达到交付条件，二是部分房屋虽具备交付条件，但业主尚未前来办

理收房等手续，公司也在积极与相关业主联系之中。 

（2）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 

房地产开发产品销售，与客户签定了销售合同办理合同备案手续；收取了买

方全部房款或收取了首期款并办妥银行按揭；房产经相关主管部门办理验收备案

手续；与客户办理完毕验收交接手续，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尽管预收帐款账龄超过一年，但因客户未办理全款或交付手续，主要风险尚

未转移给客户，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故未予确认收入。 

（3）全部已签订销售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款项，无合同纠纷。 

5．本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债务重组利得 223.81 万元，占你公司 2015 年度

净利润的比例为 37.72%。请说明该项目发生的背景、利得的核算依据、相关会

计处理的合规性，以及是否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1）该项目发生的背景 

本公司子公司泗水海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水海情”）开发的“海情

圣地”项目一、三标段由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港基”）承

包施工，该项目已竣工交付。2012 年 8 月，山东港基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

将泗水海情及其母公司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海情”）诉至济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2）济民初字第 48 号，要求泗水海情支付拖欠工程

款 3,000 万元（数额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及违约金，对施工工程享有优先受偿

权，并要求济宁海情对泗水海情拖欠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诉讼等费用

由泗水海情承担。泗水海情接到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后积极应诉，并依法提出了

反诉，要求山东港基承担逾期违约金、一次性验收不合格违约金、违法分包违约

金、质量问题维修费用等约计 1,068 万元，并由山东港基承担全部反诉费用。 

2014 年 7 月 16 日泗水海情收到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民初字第 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泗水海情支付工程款 25,688,285.26 元及相关利息，并承担

相应案件费用。 

泗水海情提起上诉并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终字第 399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民初字第 48 号民事判决，

发回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15 年 11 月 30 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民重字第 9 号出民

事调解书，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2）利得的核算依据 

根据和解协议，山东港基豁免了泗水海情原根据一审判决结果计入“利息支

出”的工程款逾期利息 2,238,091.86 元，因此形成债务重组利得 2,238,091.86 元。 

（3）公司严格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大

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披露，公告编

号：2015-072。 

6．你公司 2015 年度毛利率为 24.05%，2014 年度的毛利率为 4.51%。请你



 

公司列示营业收入前五大客户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金额、与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营业成本的主要项目明细金额，并结

合产品价格、成本及产品构成说明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1）营业收入前五大客户的情况如下： 

   

 

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金 额 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1 钟*、刘* 733.00  否 

2 赵洪* 469.88  否 

3 侯洪*、肖玉* 235.34  否 

4 王*、张妍* 199.04  否 

5 罗* 192.90  否 

合 计 1,830.16    

（2）营业成本的主要项目明细金额 

2014 年-2015 年，我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主要为建安成本、土地成

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具体明细项目及占营业成本比重见下表： 

  
  

万元 
 

序号 项目 2015 年 占营业成本比重 2014 年 占营业成本比重 

1 建安成本 11,970.37 51.60% 10,325.52 50.72% 

2 土地成本 5,860.86 25.26% 4,995.33 24.54% 

3 基础设施 2,027.67 8.74% 1,807.51 8.88% 

4 前期费用 1,672.09 7.21% 1,661.39 8.16% 

5 公共配套成本 1,205.46 5.20% 1,254.82 6.16% 

6 开发间接费 461.78 1.99% 312.51 1.54% 

合  计 23,198.23 100.00% 20,357.09 10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建安成本 2014 年比重为 50.72%，2015 年该比重为 51.6%；

土地成本 2014 年比重为 24.54%，2015 年该比重为 25.26%，营业成本各明细项

目及比重基本持平。 

（3）结合产品价格、成本及产品构成说明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 

2014-2015 年各项目公司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元 

2015 年各公司毛利情况 

项目  济宁海情 泗水海情 青岛广顺 合计 



 

营业收入 145,590,312.96  120,755,290.87  39,085,250.08 305,430,853.91  

收入占比 47.67% 39.54% 12.80% 100.00% 

营业成本 121,231,852.96  82,872,338.33 27,878,105.96 231,982,297.25  

成本占比 52.26% 35.72% 12.02% 100.00% 

毛利额 24,358,460.00  37,882,952.54 11,207,144.12 73,448,556.66  

毛利占比 33.16% 51.58% 15.26% 100.00% 

毛利率 16.73% 31.37% 28.67% 24.05% 

（续） 

2014 年各公司毛利情况 

项目 济宁海情 泗水海情 青岛广顺 合计 

营业收入 187.246,471.52  24.633.694.72 1.313.115.75 213.193.281.99  

收入占比 87.83% 11.55% 0.62% 100.00% 

营业成本 179.003.651.63  22.340.319.84 2.226.947.99 203.570.919.46  

成本占比 87.93% 10.97% 1.09% 100.00% 

毛利额 8.242.819.89 2.293.374.88 -913.832.24 9.622.362.53  

毛利占比 85.66% 23.83% -9.50% 100.00% 

毛利率 4.40% 9.31% -69.59% 4.51% 

综上，各子公司毛利率较 2014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①济宁海情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平方米，元 

业态 面积 销售均价 

2015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总额 收入占比 总额  单位成本 

东侧住宅 4,293.57 4065.15 17,454,021.00 11.99% 14,842,193.34 3,456.84 14.96% 

康一住宅 26,833.38 4058.78 108,910,815.00 74.81% 95,183,142.62 3,547.19 12.60% 

其他     19,225,476.96 13.21% 11,206,542.82   41.71% 

合计     145,590,312.96 100.00% 121,231,878.78   16.73% 

（续） 

 

业态 面积 销售均价 

2014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总额 收入占比 总额  单位成本 

东侧住宅 15,019.70 3619.5 54,363,733.64 29.03% 54,509,139.64 3,629.18 -0.27% 

康一住宅 30,937.48 3791.85 117,310,344.00 62.65% 113,201,510.78 3,659.04 3.50% 

其他     15,572,393.88 8.32% 11,293,001.22   27.48% 

合计     187,246,471.52 100.00% 179,003,651.63   4.40% 

2014 年济宁海情毛利率较低，主要由于公司为了促销及加快资金回笼，采

取了一定程度的价格优惠促销策略，销售价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年毛

利率下降；另外指定了西侧高层 3 套住宅作为物业用房，将其成本 92 万元确认

到当期营业成本。 



 

上述影响因素，合计导致 2014 年济宁海情毛利率较低。 

2015 年，济宁地区楼市升温，济宁海情海情康城 1 期、海情丽都东侧高层

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楼盘紧靠区政府和学区，价格不断攀升，康城 1 期住

宅销售均价从 3791.85 元/平方米提高到 4058.78 元/平方米，毛利率提升的同时，

销售占比也较 2014 年提升 12%，从而拉升了整体毛利率；海情丽都东侧高层销

售均价从 3619.50 元/平方米提高到 4065.15 元/平方米，销售价格的提升带动了毛

利率提升。 

② 泗水海情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平方米，个，元 

业态 面积 销售均价 

2015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总额 收入占比 总额 单位成本 

一期 AC 洋房 1973.32 4724.81 9,323,560 7.72% 6,439,674 3,263 30.93% 

一期 B 住宅 23926.4 4076.65 97,539,489 80.77% 70,799,568 2,959 27.41% 

一期B储藏室 99   2,505,431 2.07%   - 100.00% 

其他     11,386,811 9.43% 5,633,096   50.53% 

合计     120,755,291 100.00% 82,872,338   31.37% 

（续） 

业态 面积 销售均价 

2014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总额 收入占比 总额 单位成本 

一期 AC 洋房 4898.99 4424.52 21,675,667.72 87.99% 19,821,923.38 4046.12 8.55% 

其他     2,958,027 12.01% 2,518,396.46   14.86%  

合计     24,633,694.72 100.00% 2,2340,319.84   9.31% 

2014 年泗水海情毛利率较低，主要由于公司为了促销及加快资金回笼，采

取了团购等价格优惠促销策略，销售价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年毛利率

下降；另外，因山东港基纠纷诉讼，我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按照一审判决结果

和代理律师对于案件进展预判，确认预计负债事项，增加当年营业成本 427.23

万。 

上述影响因素，合计导致 2014 年泗水海情毛利率较低。 

2015 年，随着泗水楼市回暖，泗水公司一期 A、C 存量项目价格逐渐攀升，

销售均价从 4424.52 元/平方米提高到 4724.81 元/平方米，销售价格的提升带动了



 

毛利率提升；另外，新交付一期 B 住宅类项目，类型为多层电梯洋房和小高层，

地理位置优越，在当地定位高档楼盘，毛利率较高且销售占比超过 80%，提升了

整体毛利率。 

③ 青岛广顺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平方米，元 

业态 面积 销售均价 

2015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总额 收入占比 总额 单位成本 

住宅 4791.24 8021.07 38,430,890.08  98.33%  27,507,183.03    5,741.14  28.42% 

车库 109.06 6000 654,360.00  1.67%     370,922.91    3,401.09  43.32% 

合计 4900.3   39,085,250.08  100.00% 27,878,105.94    28.67% 

（续） 

业态 面积 销售均价 

2014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总额 收入占比 总额 单位成本 

住宅 174.31 7533.22 1,313,115.75 100.00% 2,226,947.99 12775.79 -69.59% 

合计 174.31 
 

1,313,115.75 100.00% 2,226,947.99 
 

-69.59% 

2014 年青岛广顺毛利率较低，主要由于项目尚未全面交付，实现收入较少，

另外按照政府相关规定指定 2 套房产作为物业用房，将其成本 1,101,166.27 元转

入当期营业成本。 

剔除上述因素后，2014 年毛利率为 24%，与 2015 年持平。 

2015 年，青岛地区楼市行情持续升温，加上青岛广顺开发的七栋洋房位于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附近，由于位置绝佳，且属于学区房，住宅销售量大

幅增加，同时售价较 2014 年也有较大提高，销售均价从 7533.32 元/平方米提高

到 8021.07 元/平方米，销售价格的提升拉动了毛利率提升。    

综上所述，我公司 2015 年毛利率较 2014 年有较大提升，一是由于老项目

销售价格提升的同时，盈利能力更强的新项目如泗水一期 B 陆续交付实现收入，

二是影响 2014 年成本因素如纠纷诉讼等在 2015 年得以消除。 

7．2015 年，你公司董监高变动较为频繁。请说明相关人员变动对你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答复： 

2015 年 1 月公司董事高明明先生、姜蓬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辞



 

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及时选举管琛女士、王立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长张庆文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

司及时选举郭婧女士担任监事职务， 2015 年 7 月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许亚楠先

生因身体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公司聘请黄卫华先生担

任总经理。以上人员辞职后公司及时按照相关程序选举新任董事、监事、总经理，

且公司经营平稳正常，上述人事变动没有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8．请你公司核对是否按照《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

业务》的要求编制了年度报告，若否，请予以逐项补充披露。 

答复： 

公司认真研读了《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并

对比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在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一、概述”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1、报

告期内经营情况简介”补充以下内容： 

2015 年，我公司房地产业务总占地面积约 33.10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1.02万平方米。全年实现新开工面积 7.34万平方米，期末累计已竣工面积 38.32

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额 38,795.22 万元，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8.20万平方米，

明细如下： 

2015 年度房地产项目开发情况表 

城市 项目名称 
权益

比例 

占地面

积（万

平方

米） 

规划总面积

（平方米） 

期末累计已

竣工面积

（平方米） 

预计总投

资金额（万

元） 

实际投资

金额（万

元）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AC 90% 8.39 80328.14 80328.14 25717.36 25717.36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B 90% 1.88 37520.5 37520.5 9600 9600 

泗水 海情圣地二期西区 90% 2.78 73365   19000 10076.35 

泗水 海情圣地二期东区 90% 1.02     8600 1060.16 

青岛 石雀滩 A1 83% 0.8 11175 11271.01 5600 6264 

青岛 石雀滩 A2 83% 0.78 7233.53 7061.44 4600 4752 

兖州 海情丽都多层 90% 3.73 61412.5 61412.5 12695 12695 

兖州 海情丽都西侧高层 90% 1.45 48626 48626 14219 14219 

兖州 海情丽都东侧高层 90% 1.32 34388 34388 10235 10235 

兖州 海情康城一期 90% 4.55 102607.95 102607.95 33333 33333 

兖州 海情康城二期 90% 3.7 86313.7   28000 22480 

兖州 海情康城三期 90% 2.7 67242.49   18700 1630 

合 计   33.1 610212.81 383215.54 190299.36 152061.87 

 

 



 

 

2015 年度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表 

城市 项目名称 
权益比

例 
业态 

本年签约销售

面积或个数 

期末可供销售

面积或个数 

结算面积或

个数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AC 90% 洋房 2452.61 5251.31 1973.32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AC 90% 商业 1371.34   1371.34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AC 90% 车位 13 19 55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AC 90% 储藏室 13 119 9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B 90% 住宅 7783.08 2590.93 23926.4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B 90% 商业   830.28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B 90% 车位 88 40 63 

泗水 海情圣地一期 B 90% 储藏室 100 167 99 

泗水 海情圣地二期西区 90% 住宅 20359.35 35502.21   

泗水 海情圣地二期西区 90% 商业   965.83   

青岛 广顺石雀滩 A1 83% 住宅 4630.57 5266.28 4189.42 

青岛 广顺石雀滩 A1 83% 车库 176.1 192 109.06 

青岛 广顺石雀滩 A2 83% 住宅 341.34 116.89 601.82 

兖州 海情丽都多层 90% 住宅 0 0 123.01 

兖州 海情丽都西侧高层 90% 住宅 818.7 681.73 582.72 

兖州 海情丽都西侧高层 90% 办公房 921.34 0 921.34 

兖州 海情丽都西侧高层 90% 车库 2 51 3 

兖州 海情丽都西侧高层 90% 储藏室 0 433.14 103.07 

兖州 海情丽都东侧高层 90% 住宅 3184.33 346.17 4293.57 

兖州 海情丽都东侧高层 90% 办公房 0 83.3   

兖州 海情丽都东侧高层 90% 车库 2 53 14 

兖州 海情丽都东侧高层 90% 储藏室 35.3 138.4   

兖州 海情康城一期 90% 住宅 10521.23 8900.08 26833.33 

兖州 海情康城一期 90% 商业 216.13 8680.38 524.29 

兖州 海情康城一期 90% 车库 31 292 47 

兖州 海情康城一期 90% 储藏室 299.46 1072.38 621.36 

兖州 海情康城二期 90% 住宅 28934.71 38756.43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1．2015年第四季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亿元，比上一季度上升129.01%；而销售净利率为3.33%，与上一季度相当。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状况，说明业务的季节波动性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第四季度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以及收入、成本费用的确认政策和执行一贯性。
	3．本报告期，你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219.6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5.97%，其中你公司未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请你公司对比说明近两年存货减值的具体测试情况和计提依据，并结合行业市场状况说明本年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规性。
	答复：
	（1）近两年存货减值的具体测试情况和计提依据
	公司对于存货在报告期末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按单个存货项目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我公司2014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35.26万元，主要明细如下：
	4．本报告期末，你公司预收账款中账龄超过1年的预售房款余额为3556.18万元，请你公司公司说明超过一年未办理交房手续的原因、合同是否签订、款项是否按合同收取、相关处理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政策，以及是否存在纠纷。
	答复：
	（1）超过1年未办理交房手续主要原因：一是部分房屋仅缴纳首付，尚未收到全款且未达到交付条件，二是部分房屋虽具备交付条件，但业主尚未前来办理收房等手续，公司也在积极与相关业主联系之中。
	（2）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3）全部已签订销售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款项，无合同纠纷。
	5．本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债务重组利得223.81万元，占你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37.72%。请说明该项目发生的背景、利得的核算依据、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以及是否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1）该项目发生的背景
	本公司子公司泗水海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水海情”）开发的“海情圣地”项目一、三标段由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港基”）承包施工，该项目已竣工交付。2012年8月，山东港基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将泗水海情及其母公司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海情”）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2）济民初字第48号，要求泗水海情支付拖欠工程款3,000万元（数额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及违约金，对施工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并要求济宁海情对泗水海情拖欠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诉讼等...
	6．你公司2015年度毛利率为24.05%，2014年度的毛利率为4.51%。请你公司列示营业收入前五大客户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金额、与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营业成本的主要项目明细金额，并结合产品价格、成本及产品构成说明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2）营业成本的主要项目明细金额
	2014年-2015年，我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主要为建安成本、土地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具体明细项目及占营业成本比重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建安成本2014年比重为50.72%，2015年该比重为51.6%；土地成本2014年比重为24.54%，2015年该比重为25.26%，营业成本各明细项目及比重基本持平。
	（3）结合产品价格、成本及产品构成说明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4-2015年各项目公司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元
	（续）
	综上，各子公司毛利率较2014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①济宁海情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平方米，元
	2014年济宁海情毛利率较低，主要由于公司为了促销及加快资金回笼，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价格优惠促销策略，销售价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年毛利率下降；另外指定了西侧高层3套住宅作为物业用房，将其成本92万元确认到当期营业成本。
	上述影响因素，合计导致2014年济宁海情毛利率较低。
	2015年，济宁地区楼市升温，济宁海情海情康城1期、海情丽都东侧高层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楼盘紧靠区政府和学区，价格不断攀升，康城1 期住宅销售均价从3791.85元/平方米提高到4058.78元/平方米，毛利率提升的同时，销售占比也较2014年提升12%，从而拉升了整体毛利率；海情丽都东侧高层销售均价从3619.50元/平方米提高到4065.15元/平方米，销售价格的提升带动了毛利率提升。
	② 泗水海情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平方米，个，元
	（续）
	2014年泗水海情毛利率较低，主要由于公司为了促销及加快资金回笼，采取了团购等价格优惠促销策略，销售价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年毛利率下降；另外，因山东港基纠纷诉讼，我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按照一审判决结果和代理律师对于案件进展预判，确认预计负债事项，增加当年营业成本427.23万。
	上述影响因素，合计导致2014年泗水海情毛利率较低。
	2015年，随着泗水楼市回暖，泗水公司一期 A、C存量项目价格逐渐攀升，销售均价从4424.52元/平方米提高到4724.81元/平方米，销售价格的提升带动了毛利率提升；另外，新交付一期B住宅类项目，类型为多层电梯洋房和小高层，地理位置优越，在当地定位高档楼盘，毛利率较高且销售占比超过80%，提升了整体毛利率。
	③ 青岛广顺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平方米，元
	（续）
	2014年青岛广顺毛利率较低，主要由于项目尚未全面交付，实现收入较少，另外按照政府相关规定指定2套房产作为物业用房，将其成本1,101,166.27元转入当期营业成本。
	剔除上述因素后，2014年毛利率为24%，与2015年持平。
	2015年，青岛地区楼市行情持续升温，加上青岛广顺开发的七栋洋房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附近，由于位置绝佳，且属于学区房，住宅销售量大幅增加，同时售价较2014年也有较大提高，销售均价从7533.32元/平方米提高到8021.07元/平方米，销售价格的提升拉动了毛利率提升。
	综上所述，我公司2015年毛利率较2014年有较大提升，一是由于老项目销售价格提升的同时，盈利能力更强的新项目如泗水一期B陆续交付实现收入，二是影响2014年成本因素如纠纷诉讼等在2015年得以消除。
	7．2015年，你公司董监高变动较为频繁。请说明相关人员变动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